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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起诉现象，不仅导致判决结果相互矛盾、挑战司法权威，也会造

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为了规避种种弊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禁止重复起诉。但是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宽

泛，导致实务中识别标准的把握与适用混乱，造成同案不同判。从介绍禁止重复起诉的概念入手，辨析

与相似概念的区别，研究确立该制度的意义，指出我国禁止重复起诉存在着识别要素混乱、案件信息共

享不充分、对例外情形缺乏统一规定、法官不进行释明等问题。在介绍并借鉴德国、美国等国相关规定

的基础上，从细化识别要素、规定例外情形、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共享系统、确立法官释明义务等方面提

出改进及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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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repeated prosecu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ivil procedure not 
only leads to contradictory results, challenges the judicial text, but also causes the waste of judi-
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avoid all kinds of disadvantage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5, which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repeated prosecution is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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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ivil proceedings. However, this provision is too simple and broad, leading to confusion in the 
grasp and applica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in practic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rohibition of repeated prosecution, differenti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similar concept, and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this system.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hibition of repeated prosecution in China, such 
as confusion of identifying elements, insufficient case information sharing, lack of unified provi-
sions on exceptional cases, and judges’ lack of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ref-
erence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fining 
identification elements, specifying exceptions,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unified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obligation of judges to 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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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原则起源于古罗马，历史悠久，并经过各国发展而不断完善。但这一制度在我国

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确认的时间并不长，还存在着识别标准有待细化、其效力根据既判力理论有待研究、

争点效理论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等不足。而且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该制度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司法

实践中一直存在并为各级法院所适用，对于如何区分二者的不同，由于缺乏成熟而统一的标准，时常有

同一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不同法院认定不一的情况发生。因此，致力于完善这一制度有利于统一识别

标准，促进公正司法，树立法治权威。 
众多学者围绕着禁止重复起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完善意见。就国内而言，张卫平教授在重复起诉

识别问题上，除了主张保留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原本的三要素外，增加诉讼争点这一要素来识

别民事重复起诉，进而细化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认定 [1]。段文波副教授主张应当从当事人与审判对象两

方面去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在此基础上认为通过经验规则的专门化、辩论全部趣旨的灵活运用，法

官自由裁量空间规范化等手段，同案异判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持自身的合理性 [2]。郑涛提出将禁止重复

起诉制度本土化，吸收域外文明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认为应当将民事重复起诉制度的识别要件置于

时空坐标轴上，将此顺序化、逻辑化 [3]。另外毛喆维通过细化识别要素，将重复起诉的识别分为主体和

客体两个方面，提出明确主体识别时间节点、细化主体范围特别是婚姻关系案件中的消极确认之诉的认

定，认为客体应当被扩大化，以此来避免滥用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从而改善现状 [4]。我们再观之国

外，更有日本学者高桥宏志继承了三月章教授 1 在诉讼物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诉讼物理论”、“诉

讼法说”，并进一步将判决程序体系从诉权理论结构的约束中脱离了出来，认为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本

源应该以提起诉讼本身这一契机而开始的诉讼程序 [5]，这不仅挑战了诉权这一概念在判决法理体系中的

存在价值，而且也在呼吁改变立法上对于诉讼变更的禁止、当事人恒定主义和时效中断条件下不构成重

复起诉的否定。这一系列的观点对民事重复起诉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丰富了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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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月章，日本东京大学出身，是日本战后民事诉讼法学鼻祖兼子一教授的门下，原东京大学教授，曾在 1993 年作为民间人士担

任细川护熙内阁的法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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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这一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 
本文将采用文献调查法，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不同学者对于民事禁止重复起诉

这一制度的看法和突出的研究成果，借鉴成熟的理论从而丰富文章；比较研究分析法，通过两个方向的

对比即对比国内外研究及实践现状、国内历史上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运用实况和当今现状，总结民事禁

止重复起诉的渊源以及历史沿革，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文明成果，完善国内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实

证研究方法，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实践调查等方式，分析司法实践中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运用现

状，运用数据支撑观点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个案研究法，寻找相关案例进行分析，辅助支撑论文观

点等方法，研究我国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最终提出建议加以改善。 

2.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概述 

2.1.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概念 

由于立法层面的模糊，理论界对于“禁止重复起诉”之定义林林总总。其中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

从语义上定义“重复起诉”，其认为这一原则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有时序的两次诉讼之间的重合，也就是

前诉和后诉的相继提起(同时提起的概率极低)  [1]。换句话而言，如果前诉仍然处于诉讼系属时，当事人

提起的后诉则将会被法院所驳回。武汉大学的郑涛博士与此则有不同看法，他将“重复起诉”置于大陆

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分别讨论，他论述道：大陆法系一般认为重复起诉不仅仅涵盖了诉讼系属的效力，而

且还包括既判力的消极效果，而英美法系中的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原则与既决事项规则相对应，它的含义

大多偏向于禁止“多次诉讼”即基于同一事实而引发的不同诉讼 [6]。另外的其他学者大多数都借鉴了张

卫平教授的理论，认为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就是禁止二次诉讼的行为，比如学者隋想 [7]将这一原则又称之

为“禁止二重起诉原则”，其中的含义就与此大同小异。通过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理

论界对于这一原则的定义可能存在不同的表述，但究其背后的基础大多在于诉讼系属和既判力理论，这

也是下文叙述的重点所在。但是本文认为要对民事禁止重复起诉下定义，必然不能缺失对案件的同一性

的限定，所以在考虑各学者说法的前提下，本文认为民事禁止重复起诉是指由于案件既判力消极效果和

诉讼系属的不可二分性，禁止当事人就具备同一性的案件提起二次诉讼的制度。 

2.2.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意义 

第一，禁止重复起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之要求。众所周知，在诉讼过程中，权利的维护或救济不应

当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更不能浪费司法资源，这是诉讼之基本原则。禁止重复起诉避免了二次诉讼的资

源浪费；第二，禁止重复起诉符合正义原则之要求。对于同一案件当事人再次提起后诉，无疑加重了另

一方当事人的权利负担。当事人已经承担了一次的应诉并且经过了司法的审判，就不应该被再次推向诉

讼的风口，这不仅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保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需要；第三，禁止重复起诉有利于减

少矛盾裁判的出现，维护司法权威。重复诉讼造成后诉与前诉的矛盾裁判的可能性极大，此种现象的存

在必然导致公众对于司法权威的不信任，因此禁止重复起诉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司法权威。 

2.3.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与相关理论的比较 

2.3.1.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与“一事不再理” 
一事不再理，就是对判决、裁定、调解书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

理，一事不再理原则理论基础研究在于一事一权 [8]。正如上文所述，民事重复起诉制度由一事不再理原

则发展而来，所以这二者在司法实务中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在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实务中通常使用的概念为一事不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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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严格来讲，这二者是存在区别的。首先，一事不再理原则起初在罗马法时期只限制被告诉权，在适用

过程中被众多学者所诟病，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了“禁止重复起诉”，在英美法系国家逐

渐演变成为“排除规则”和“间接禁反言”；其次，“一事不再理”的“一事”的认定与重复起诉的认

定标准不同。有学者认为诉讼标的对于“一事”之认定发挥决定性作用即为识别一事不再理的绝对性标

准，而有的学者提出诉讼请求削弱了诉讼标的的功能。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

于重复起诉应当同时符合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三项条件的认定标准存在着区别。 

2.3.2.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与“既判力” 
既判力也就是生效判决生效后实质上所产生的拘束力 [9]。既判力要求法院所作出的终局判决一旦发

生效力，诉讼参与人和法院都要受到该判决的约束，不能做出与此相矛盾的行为。可以说“既判力”是

研究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因为既决案件存有既判力，这必然限制当事人和法院，如

果允许重复起诉行为的发生，也就是实质上否定了既判力之消极效果，这不符合司法规则。在民事诉讼

过程中禁止重复起诉也是既判力消极效果的体现，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存在重合之处(比如，

界定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认定重复诉讼都与诉讼标的理论存在关联)，但是既判力效力与规制禁止重复诉

讼又有不同的制度构成和倾向性，可以说二者归属于不同的范畴。一方面，既判力效力不仅仅约束当事

人双方，而且也限制法院作出与前生效判决矛盾的裁决；然而禁止重复起诉强调禁止当事人提起与前诉

具有同一性的后诉，显然这二者所规制的对象是不同的。另外一方面，既判力效力必须发生在判决生效

之后既决案件已经发生，但是对于民事禁止重复起诉而言，即使案件并没有产生生效判决，只要还在诉

讼系属当中，这一制度就可适用。因此“既判力”作为研究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与

禁止重复起诉本身也是判若两途的。 

2.3.3. “民事禁止重复起诉”与“诉讼系属” 
“诉讼系属”由罗马法时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发展而来，其主要含义是一案件处于一法院约束

的事实状态之中，耿换芬将其用法律语言表述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状态之

下，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特定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诉讼标的)开始有特定的法院予以审理的状态 [10]。与

日本和德国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关于“诉讼系属”的明确规定。但

是参照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我们可以大概推出诉讼系属类似于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管辖条例的结论，也

就是 2015 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之相关规定 2。与此相对应的诉讼系属的效力也就表现

在管辖恒定上即禁止重复起诉。所以我们可以说诉讼系属是禁止重复起诉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于“诉讼

系属”还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现今对诉讼系属的起始时间问题仍然存有较大争议。观之国外，在

日本学界就存在着提交诉状说、法院受理说和诉讼送达说三种 [11]。我国借鉴这一理论大致也存在着这三

种看法。在这三者之间我认为提交诉状说更加符合诉讼系属规定的目的。众所周知，诉讼注重保护当事

人利益，以原告提交诉状作为诉讼的开始比法院受理和将诉状送达被告时间更早，这意味着案件更早进

入司法程序当中，也就更早受到司法保护，进早一步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增加当事人诉讼的可能。

因此，我认为以原告提交诉状作为诉讼系属的起始时间契合立法宗旨。 

3. 我国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1. 重复起诉识别要素认定混乱 

实践中，由于识别要素认定混乱，导致不同的法院对案件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作出不同的认定。以下

 

 

2《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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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3：甲与乙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乙承建甲发包的位于 X 村的公路修建工程，后乙以甲拖欠工程款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甲主张乙曾向其支取过 3 万元，主张用该 3 万元借款抵扣工程款，而乙否

认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 3 万元系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与乙起诉的工程款系不同法律关系，判决

由甲支付乙工程款 6 万余元。一审宣判之后甲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此后甲就该 3 万民间借

贷又另行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判决，认为乙与甲的民间借贷成立，判决乙偿还甲 3 万元。之

后乙以自己没有向甲借款为由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判决认为：在前诉乙诉甲支付工程款一案中，甲提

出争议的 3 万应抵做工程款，而一审法院以借款与工程款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为由不予采纳，二审维持一

审判决。前诉的生效判决已对本案争议的该笔 3 万作出了认定，现甲再次起诉乙，两案涉及的借贷法律

关系主体相同，标的相同，本次起诉系为否定前诉生效判决结果，故本案甲对乙的起诉系重复起诉，二

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甲的起诉。 
从上述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述案件，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为构成重复起诉，而二审法院认定

为重复起诉。认定不同的缘由就在于法院对识别要素的认定不一。一审法院考虑了法律关系也就是诉因

不同而进行了审理并宣判，而二审法院仅仅依据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以及诉讼请求相同认定为构成重

复起诉。从此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审查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标准不一。 

3.2. 案件信息共享不充分 

实践中要想准确判断一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首先应该判断这一案件是否已经经过法院的审理并

宣判。但目前法院之间的信息并没有达到全面共享的程度，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例，其收纳的民事文书

共有 81,000,669 篇，4虽然这一数字看起来已经十分庞大，但是实践中的案例远远不止如此。就 2021 而

言，这一整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 3051.7 万件。5 也就是说中国裁判文书网所涵盖的案件还不到三年的

全国法院案件受理量，更不用说其收纳的文书中还包含着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裁判文书。

所以法院在判断一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往往会受到信息审查的阻碍，这也同时会导致重复起诉现象

的滋生，引起司法资源之浪费。 

3.3. 对例外情形缺乏统一规定 

目前我国立法上对民事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制仅仅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248 条 6 的规定，该条规定案件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就新事实另行起诉不构

成重复起诉。但是“新事实”究竟该如何认定，此条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泛泛规定。然而在实践中我

们常常会遇到这些情形：原告起诉离婚，法院准许宣判后，原告又起诉请求抚养权是否属于新事实，亦

或是说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再者，反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这一系列特殊的问题在立法上都没有说明并

给予规制，从而导致司法实务当中常常发生混乱适用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情况。 

3.4. 未确立法官的释明义务 

本文认为现在之所以存在大量的重复起诉现象，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缺乏对法官限制适当的释明义

务。目前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这一制度本身为公众所知道的程度并不高，如果再要求普通民众清晰辨

别“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这三要素无疑是比较苛刻的。而且由于我国缺乏强制律师

 

 

3案例来源于 https://www.baidu.com/改编。 
4该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 访问时间 2022 年 4 月 19
日。 
5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 2021 年工作报告(两会授权发布)——2022 年 3 月 8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

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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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所以对每个当事人要求一次性自主提出所有的请求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法官在案件审理前向

当事人释明这一制度实属必要。但是立法并未明确法官向当事人释明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

相关规定，更没有规定法官不释明的法律后果，所以法官常因为不愿意承担不必要的责任而默不作声，

导致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于这一制度了解甚少，常常出现重复起诉但却无法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情况。 

4. 国外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定及研究借鉴 

4.1. 德国的禁止重复起诉制度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到了相当完备的水平。对于禁止重复起诉，德国主要分

为两种规制途径，即诉讼系属抗辩和既决案件抗辩，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对当事人行为的规制上 [7]。诉

讼系属的抗辩主要针对的是诉讼系属中的案件，即一案件已经系属于法院，则会产生禁止该案另行系属

于法院的效力。早在 1877 年，德国统一后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第 235 条规定，因诉讼之提起，生诉讼事

件之裁判关系，裁判关系所具有的效力之一即为“在裁判关系之继续中，若原、被告之一方使诉讼事件

关系于他裁判所时，则相手方得为裁判关系之抗辩。”此处的“裁判关系”实为诉讼系属。德国现行民

事诉讼法第 261 条第 3 款第 1 项规定，诉讼系属中该诉讼事件不能由任何人另使其系属。在这类案件当

中，如果后诉中的对方当事人知晓该案已经有前诉系属于法院的情况下，便可据此向法院主张诉讼系属

抗辩，经审查确有其事的，法院需驳回该案的后诉。即决案件的抗辩则主要针对已经有生效裁判的案件，

倘若该诉讼标的已经经过法院的裁判，并产生效力之时，则既决案件抗辩就会产生当事人不得就该标的

另行起诉的效力。若后诉中当事人发现就该诉讼标的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则其可以提出既决案件抗辩。 

4.2. 美国的禁止重复起诉制度 

美国的民事诉讼争点排除规则也起源于罗马法，于 1982 年在《判决重述(第二版)》第一次被明确提

及，其含义主要是禁止当事人在后诉中对前诉已经确定的争点再行争议。这一规则与其他国家类似制度

存在天壤之别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包括了法律关系即诉因相同时禁止当事人争议前诉中已经被确定的事实，

而且也包括不同诉因情况下也禁止当事人对前诉中已经确定的事实进行争议，这两者又被称之为直接禁

反言规则和间接禁反言规则。与我国目前类似的情况是，起初在美国司法实践许多州法院为了避免法律

争点的复杂性，在审判时常常把法律争点排除在争点排除规则之外。为了弥补这样的缺陷，《判决重述(第
二版)》做出了相应规定：法律争点将产生排除效力，除非是两个诉讼中提出的请求“实质不相关”或者

“对该争点重新做出决定确实是出于对在可适用的法定场合发生的变化进行干预的需要或者是为了避免

这些法律实施上的不平等” [12]。这样结构下的规定既确定了法律争点之排除效力，又涵盖了例外情形的

适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之前的法院适用问题。 

4.3. 国外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可知，大陆法系的德国的法学理论基础已经相当扎实，其已经确立的“诉讼系属”及“既判力”

理论都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因为这两个概念与禁止重复起诉关系密切，建立完善的诉讼系属与既判

力理论对于重复起诉规制的完善相当重要。然而，这两个概念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全面应用，理论研究也

相当的匮乏，因此我认为可以参考这两个理论来丰富我国的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就目前而言，《民

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47 条 7只正向规定了禁止重复起诉即如何认定构成重复起诉，而没有规定重复起诉

排除适用的特殊情形，因此在立法上我认为可以参照美国争点排除规则的规定结构。一方面正面规定认

定构成民事重复起诉的标准，另一方面罗列突出的不构成民事重复起诉的例外情况。从两个方向限定民

事重复起诉的适用，从而给予法院明确的适用指导。以德国的诉讼系属和既判力理论正面约束民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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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加之借鉴美国立法规定，规制民事重复起诉的例外情形，如此方能将我国的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

度完善不少。 

5. 我国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完善建议 

5.1. 识别要素细致化、体系化 

本文认为应当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分类规定认定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主要包括三大类即

诉讼当事人、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在这三类大方向下还要有更加细致的节点。第一，对于当事人。区

分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当事人 [13]。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人身关系的当事人法律要求更为严格，一般情

况下是本人，所以认定当事人同一比较容易。但是财产关系的当事人就存在着代位权人、继受人等当事

人扩张的情况，因此对于不同情况应分别规定；第二，对于诉讼请求。分别规定全部诉讼请求相同和部

分诉讼请求变更的情况。对于部分诉讼请求变更，如果该变更构成实质性变更，应排除禁止重复起诉的

适用；第三，对于诉讼标的。应当规制现在的其与诉讼请求模糊的问题，同时将其与争点排除规则相关

联，也就是引入“争点效理论”，上文我们提到了不同法院对甲和乙就 3 万元借款一案认定是否构成重

复起诉结果不同，主要差异就在于一审法院将诉因也就是争点考虑了进去从而并没有认定为重复起诉，

本文认为这是可取的。因为在许多案件中诉讼标的和诉讼争点是不同的，仅仅考虑诉讼标的而排除争点

适用必然导致像上述案件的发生，原告的借款利益未经审理就被法院排除了保护，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不

利的。相反，若存在前后两个诉讼的诉讼标的不同，但是争点相同的情况，我认为同样构成重复起诉。

例如，原告向法院提出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之效力，之后又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支付房

屋买卖费用，这两诉都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两者争点相同，应当合并审理，若在前诉中法院

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那后诉的提出就会导致矛盾判决的出现。综上，仅以“诉讼标的”来审查重复

起诉存在漏洞，借鉴争点排除效力理论有助于全面审查重复起诉，避免相互矛盾的审判结果的出现，这

也符合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立法宗旨。 

5.2. 明确规定民事重复起诉特殊情形 

本文认为值得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形主要有：第一，反诉情况下不构成重复起诉 [13]。我认为反诉的后

诉与前诉都在一法院的审理当中，虽然可能存在着诉讼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和诉讼请求相同的情

况，但不符合既判力消极效果的限制要求，更不属于既决案件，也就不存在构成重复起诉的说法。第二，

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适当放宽审查重复起诉的标准十分必要。比如说原告起诉离婚，法院审理宣判

之后，原告以相同理由要求抚养权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构成重复起诉，因为这种关系涉

及人文关怀问题，毕竟家庭关系影响巨大，所以在立法上不能简单直接适用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第三，

考虑到更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利益，我认为当事人互负债务的情况下，抵消抗辩也不适用禁止重复起诉制

度。 

5.3. 建立全国法院信息共享库 

不言而喻，如果法院无法获得一案件在接受审理之前的信息，要想考虑是否构成民事重复起诉简直

是痴人说梦。因此要想全国各个法院都能精准识别重复起诉的案例，资源共享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正如前文所道，目前实践中的案件信息远远大于所公开的，一些案件信息的缺失会引起无法查找到是

 

 

7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

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 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 后
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 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

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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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构成重复起诉的要素，当然，目前也有很多公开裁判信息的平台，比如说前文所提到的中国裁判文书

网。但是现在的平台包含的信息仍然不够全面，且法院的有些信息是不公开给公众的，导致有的信息根

本无法获取。因此，我提议可以建立全国法院信息共享库在法院之间实现信息共享，这样既契合了信息

保护的要求，也有利于层级法院之间互通信息。 

5.4. 确立法官释明义务 

法官释明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或者是提供的证据不明确、不

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法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说

明或补充修正的诉讼行为 [7]。释明制度带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能以法官的角度向当事人阐明其所提

出的诉讼请求可能引起的争议并且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是反诉的权利。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告知

当事人变更不适当的诉讼请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后期重复起诉的发生。不仅如此，如果规定法官的

释明义务，在诉讼中有效避免了双方当事人由于能力的差别所引起的诉讼不公，同时极大提高了诉讼效

率。因此明确法官适当的释明义务迫在眉睫。但是增强法官释明义务的同时不能过于限制当事人权利，

不能使法官的释明权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另外，高素质的法官是正确适用该权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虽

然现在法官定期要接受培训，但很多训练存在走过场和质量不佳的情况。因此进一步规制法官培训十分

必要，对于每个法官进行终身学习训练，实行实训登记制度，促使他们终身学习。并且完善贯彻目前的

法官终身追责制，监督限制法官的审查权。 

6. 结语 

总而言之，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虽然历史悠久，但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上仍存在较大需完善的空间。

因此本文根据具体实践情况，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来分析当前的民事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问题和现状，

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力求较少重复起诉现象的产生，希望能有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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